
 

第 1页 共 2页 

中国教育报/2005年/8月/15日/第 002版 
新闻 
 

重构我国义务教育财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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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乏一个规范的完善的义务教育财政制度是影响我国义务教育可持续相对均衡发展的重

要制度原因。  
  ○制定义务教育最低保障线。在同一地区内，对义务教育学校，以学生数为标准实行均等化

拨款制度。  
  ○明确界定各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的财政责任，完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立规范的

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责任的义务教育财政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相结合的财政转移支付

制度。  
  义务教育是教育的基础，关系着国民素质的提高和国家的长远发展。同时，义务教育也是公

民的基本权利，提供义务教育服务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尽管我国政府用于义务教育

的支出不断增长，义务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义务教育财政仍面临经费总量不足，在区域间、

城乡间、学校间配置严重不均衡，在政府和受教育者间、城乡居民间、各级政府间负担结构不合

理等问题，从而影响着义务教育可持续相对均衡发展。缺乏一个规范的完善的义务教育财政制度

是导致上述问题的重要制度原因，为此，需要重新构建我国义务教育财政制度。  
  第一，实施免费的义务教育制度。义务教育的基本特征为强制和免费。所谓强制，是指适龄

儿童和少年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要保证其按时入学，按要求完成义务教育。所谓免费，指对接受

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其费用应全部由政府财政提供。强制以免费为前提，否则低收入家庭

子女会因支付不起学费而不能接受和完成义务教育。我国义务教育的目标应为保证每个适龄儿童

和少年都能免费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免费的范围和覆盖的地区取决于国家的经济和财政发展水

平。免费可先从贫困地区和农村开始，逐步推向全国。政府应制定推进的时间表。  
  第二，建立和完善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学生的资助制度。免费还不能保证所有适龄儿童和少年

接受义务教育。除了学费之外，其家庭还要支付其他有关的教育费用和因接受教育引致的额外的

生活费。为此，应在逐步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建立义务教育阶段贫困生资助制度。政府可

采取提供免费教科书、助学金或生活补助等方式，对家庭经济困难的适龄儿童和少年接受义务教

育进行资助，其资助费由政府负担。  
  第三，制定义务教育最低保障线。为保证政府向所有适龄儿童和少年提供满足一定质量的、

基本的、相对均衡的义务教育，国家应制定全国义务教育最低保障线(或基本办学条件)。其内容
应包括：义务教育教职工编制标准以及工资标准；义务教育学校基本建设标准(场地、校舍、建筑
物、教学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具体标准)；维持学校正常运转的生均公用经费标准。由于我国在
长时期内还存在公共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因此以上标准不应过高。省级政府可根据自身的实际

情况，制定不低于国家标准的省级最低标准。义务教育最低保障线应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及

时调整。政府应将义务教育最低保障线所需经费纳入各级财政预算，按时足额向学校拨款。  
  第四，明确界定各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的财政责任。我国义务教育实施以来，在教育行政管理

和事权上一直是以地方为主，对义务教育的财政负担责任一直没有明确的规定。中央和省级政府，

主要通过专项转移支付解决贫困地区学校危房改造、教师工资不能按时足额发放等问题。鉴于义

务教育属于有外溢性的地方公共服务，财政纵向、横向不均衡，无论是乡镇或县，就大多数地区

来说，无力承担义务教育的财政责任。可以考虑，在中西部义务教育财政责任以省级负担为主，

东部地区以市(专区)级负担为主，省级政府承担均衡省内县级间财政能力的责任，中央政府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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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省际间财政能力的责任。伴随人口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迁移，在政府

间义务教育财政责任调整过程中，应明确规定人口流入地城市政府承担流动儿童和少年义务教育

财政责任。  
  第五，完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鉴于我国行政区间财政纵向和横向不均衡，为从财

政制度上解决义务教育财政经费配置区域间、城乡间不均衡问题，应建立规范的加大中央和省级

政府责任的义务教育财政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相结合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变目前单

一的只有救急性质的一次性专项转移支付制度。为保证转移支付资金公平的分配和有效的使用，

应以全国义务教育最低保障线为依据，以县为单位，按因素法测算义务教育经费的标准需求和标

准供给能力，其缺口由上级财政通过逐级(市、省、中央)转移支付填平补齐。  
  义务教育转移支付经费必须足额列入财政预算，由人民代表大会审核和批准。县级政府建立

全面需求预算，市、省、中央政府建立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预算，这样义务教育经费才有保障。  
  第六，在同一地区内，对于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以学生数为标准，实行均等化拨款制度。

义务教育经费是纳税人贡献的资源，在公立学校之间进行分配时，必须客观公正。同一级政府管

理的公立学校，原则上每个学生应获得相同的教育资源。为解决同区内不同学校间财政资源严重

不均衡的局面，以及义务教育阶段严重的择校问题，应取消重点校、非重点校的划分，对所有的

学校一视同仁，以学生数为标准，实行均等化拨款制度。  
  第七，建立并完善义务教育经费的监督管理制度。对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方向、使用及效果

实施严格的监督管理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关键是要完善义务教育经费的审计制度，建

立学校内部审计与国家审计、社会审计相结合，以国家审计为主导的审计体系。对学校的审计要

经常化、制度化。对教育部门和学校的审计结论要向政府和人大报告，向社会公众公开，将义务

教育经费的投入、分配和使用置于公共监督之下，对违法违纪者要追究其经济和行政乃至法律责

任。 
  (作者系中国教育经济研究会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教授) 


